
 

 

致： 滙信理財有限公司（「滙信」） 
 香港九龍牛頭角鴻圖道1號22樓 

  
電子交易服務 / 合併報價交易戶口 / 申請授權以交易戶口支付報價服務費 申請表 

 
客戶姓名：                                          身份證/護照號碼：                          

交易戶口號碼： ( C / M / F )                        (如有)  報價服務編號：                         

A. □ 申請電子交易服務及密碼 (證券及期貨戶口適用) 

本人⁄吾等確認申請電子交易服務，並已詳閱客戶協議書內第5項關於“電子服務”之條款及有關使用電子服務之風險披露。 現

特此要求滙信發出電子交易使用密碼。 

本人⁄吾等確認： 
 同意遵守客戶協議書內之一切條款及明白滙信電子交易服務乃客戶協議書內所指之電子服務之一； 
 承諾小心使用本人⁄吾等獲發給之使用密碼，並願意承擔一切因使用本人⁄吾等獲發給之使用密碼而產生之交易； 
 同意獲發給使用密碼後，本人⁄吾等可隨意在交易系統上更改使用密碼；而所有有關使用密碼之條款，將適用於第一次

被更改及往後再被更改之所有使用密碼； 
 同意滙信可以任何電子設備如手機短訊SMS、電子郵件及傳呼機與本人⁄吾等通訊； 
 願意接受以電子媒介方式通訊及進行交易所涉及的風險； 
 申請電子交易服務後，日結單及月結單將透過電郵形式收取，本人⁄吾等之電子郵箱地址為： 
 

電子郵箱地址：└┴┴┴┴┴┴┴┴┴┴┴┴┴┴┴┴┴┴┴┴┴┴┴┴┴┴┴┴┴┴┴┴┴┴┴┘ 
* 如客戶選擇郵寄結單，滙信將收取每季HK$30之郵寄結單行政費用。 

 
 任何個人資料及服務的更改將自動適用於本人⁄吾等持有同一客戶編號之所有交易賬戶； 

 □  覆盤至上述電郵 □  覆盤至 Online Gain：(客戶號碼)                    (只適用於滙信OG報價客戶) 

□  用手機短訊覆盤至此手機號碼：（手機號碼）                        （網絡商名稱）               

□ 申請停止電子交易服務 

 

B. □ 申請合併報價交易戶口   □ 申請不合併報價交易戶口 

□ 申請授權以交易戶口支付報價服務費  

本人⁄吾等確認申請合併報價交易戶口及同意選擇： 
 

□ 授權以本交易戶口支付報價服務費用，並確認： 

  本人∕吾等要求使用由滙信財經有限公司提供之報價服務： 
□ Online Gain∕□ Online Gain及網上組合∕□ 網上∕□ 手機∕□ 網上及手機組合∕□ 網上及財經機組合 

登入名稱                  ，並同意滙信從本人∕吾等之交易戶口內扣除每月應繳之報價服務費用（同時不

多於港幣$                ）。  
  本人⁄吾等知悉每月26日為扣款日(如26日為非交易日，將順延至下一個交易日)，並明白交易戶口結餘不足以支

付報價服務月費時，本人⁄吾等同意承擔因戶口透支所產生之利息支出。本人⁄吾等同意在本人⁄吾等違反即時報

價服務用戶協議及有關合約條款時，滙信有權即時終止報價服務，並追討有關欠款、利息及一切損失（包括但

不限於法律費用及其他追討費用）。 
 本人⁄吾等如欲終止授權以交易戶口支付報價服務費用，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滙信及確認滙信收到該通知。本人

⁄吾等知悉滙信確認收到該通知30日後終止，而本人⁄吾等同意如常支付該通知期內之報價服務費用。 
 
注意事項： 滙信為方便客戶，客戶仍可自行繳交賬項(包括自動轉賬、信用卡、7-ELEVEN便利店、

繳費靈、郵寄支票或親臨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如客戶於每月25日前交妥賬項，滙信

將不會從證券戶口中扣取報價服務費用。 

  

□ 自行繳交賬項 (包括自動轉賬、信用卡、7-ELEVEN便利店、繳費靈、郵寄支票或親臨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 

 

C. □ 申請終止授權以交易戶口支付報價服務費用並選擇自行繳交費用 

 

 
                                                                                                                 
客戶簽署（存留予滙信理財之簽名樣式）        日期



 

 

 

 

此欄僅供滙信職員填寫 

申辦地點  職員姓名及編號  輸入  
核對  批核  日期  

 

 

Updated  on  19  March  2013 



 

 

電子交易服務(證券/期貨) - 客戶須知 
 

滙信理財有限公司（「本公司」）以電子方式提供之手機及網上證券/期貨買賣服務，客戶需先行辦理開立交易戶口及電子交易服

務手續，以享用手機及電子交易服務。 

申請手續 

並未開立交易戶口之客戶 已開立交易戶口之客戶 

請先開立現金、孖展或期貨交易戶口 

並填妥「電子交易服務申請表」 

只需填妥「電子交易服務申請表」 

 

 客戶以郵遞或親自交回開戶所需之文件後，將於3個工作天內獲本公司以電郵發出登入賬號（客戶於滙信理財之交易戶口編

號）及電子登入密碼，並以電郵保密方式發出交易密碼。 

 電子交易服務操作簡易，客戶請瀏覽網頁內之操作示範或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本公司交易部28232800查詢。 

注意事項 

1. 客戶在申請電子交易服務前，請先行詳閱客戶協議書內第5項關於“電子服務＂之條款及有關使用電子服務之相關風險披

露。 

2. 客戶必須在「電子交易服務申請表」上註明要求本公司用作覆盤之方式。客戶日後如欲更改覆盤方式，需要以書面通知本

公司。另外，若本公司因任何原因而未能以客戶指定之方式覆盤，本公司有權採用其他方式覆盤；而用任何方式確認之交

易，亦應被視為作實，客戶不得異議。 

3. 客戶登入電子買賣服務時，必須輸入登入賬號及電子登入密碼；一經登入，客戶便可進行電子交易；客戶如欲發出落盤或

改盤指令，必須輸入交易密碼以作確認。除登入賬號外，客戶可於系統內自行更改登入密碼及交易密碼。 

4. 一般買賣規則如下： 

4.1 證券戶口： 

- 於電子買入證券，其戶口內必須存有現金或可抵押證券，實際金額視乎所買入的證券及所存證券的按揭值； 

- 於電子買入證券，借貸額上限預設為HK$300,000（但仍須視乎戶口內存證券的按揭值）；個別客戶可申請加大上限； 

- 於電子沽出證券，其證券戶口內必須持有該批證券才可沽出。 

- 合單計算佣金：客戶於同一日內多過一次買入（或沽出）同一證券，可以合單計算佣金，每五單合計一單。 

如客戶5次買入同一證券，5次交易成交額會綜合為一個總成交額來計算佣金。如客戶於同一日內分別致電經紀及以電

子方式買入同一證券，此情況亦會綜合為一個總成交額來計算佣金，但全數將以經紀佣金收費計算。 

4.2 期貨戶口： 

- 所有平倉盤均以「後進先出」的方法進行平倉配對； 

- 不論是透過電子服務或經紀人手的交易平台進行買賣，仍以時間優先次序進行平倉；但以個別的特定平台（即電子服

務或經紀人手的交易平台）優先進行平倉及日結的配對： 

- 因透過電子服務或經紀人手進行的交易買賣所須支付的佣金有所不同，在每日收市後，所有在某一指定交易平台進行

的交易會先被安排平倉配對（作即市買賣佣金計算），而未能被配對的未平倉合約便會被安排再與另一指定交易平台

進行第二輪的日結配對，即跨平台平倉配對（作即市買賣佣金計算），最後仍未能獲配對的未平倉合約便按其相應的

交易平台收取相應的交易佣金費用（以過夜買賣佣金及按金要求計算）。 

- 若客戶就某單一買賣指令同時曾透過電子服務及經紀人手交易進行落盤、改盤或取消，則以客戶最後使用的交易平台

作為界定電子服務及經紀人手交易的最終標準，存款和提款及資金轉賬等指令不計算在內。 

- 在電子交易系統上顯示的按金要求只作參考之用，確實的按金要求仍以收市後期交所計算之按金水平為最終標準。 

5. 客戶在使用電子交易平台期間如遇故障，可致電投資服務主任或本公司交易部 (電話：2823 2800) 要求更改或取消未完成之

買賣盤。客戶如在任何時間發現電子買賣之操作出現任何問題，應即時通知本公司。 

6. 客戶申請電子交易服務同時享有免費電子結單服務，閣下首次登入電子結單服務，其登入密碼為身份證號碼首七位字元（包

括英文字母），請在首次登入後更改您的電子結單登入密碼。 

 如客戶同時需要使用滙信即時報價服務，需另繳報價費用，請參閱本公司網站或致電 8206 2668 查詢有關服務及優惠詳情。 

 本公司有權隨時修改以上細則而無須另行通知。        Updated on 19 March 2013 


